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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接受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规定，出具

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以

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

中国证监会〔12082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要求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沪SJ[2013]1045

号”《审计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本所律师就发行人2012年度生产经营状况及

相关法律事项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4]9224号”《审计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本所律师就发行人2013年度生产

经营状况及相关法律事项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

职业字[2014]10921号”《审计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本所律师就发行人2014

年上半年度生产经营状况及相关法律事项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根据天职国际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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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1235号”《审计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本所

律师就发行人2014年度生产经营状况及相关法律事项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根据中

国证监会12082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就发

行人若干法律问题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本所现就发行人147号地块机加工车间搬迁事

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及《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说明，

对于其中已披露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再进行重复披露。 

 

第一节  引 言 

一、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二、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先导股份 指 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先导投资 指 无锡先导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意领电子 指 无锡意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47号地块 指 新加坡工业园第 147号地块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锦天城、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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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编报规则 12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期 指 2012、2013、2014年度 

元 指 人民币元（特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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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 文 

请发行人说明占用 147号土地及厂房目前的搬迁进展情况。请保荐机构、

律师就发行人占用 147号土地及厂房是否对其独立性构成影响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5年 3月 20日，发行人在 147号地块机加工车间停工并开始拆机，截至

2015年 3月 28日，发行人在 147号地块机加工车间的所有设备已经搬迁完成。

2015年 3月 31日，发行人与先导投资签署厂房租赁合同终止协议。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租用控股股东部分厂房属于 2011 年发行人与控股股

东资产置换的过渡性安排，受募投项目实施滞后影响，未能在报告期内终止厂房

租用；发行人子公司意领电子自有厂房建筑总面积为 19,810.42 平方米，租用厂

房占意领电子自有厂房建筑面积的 4.35%，占比较低，且租用的厂房用于机械加

工，属于发行人非核心生产工艺，发行人生产经营不会对租用厂房形成重大依赖；

自2015年3月20日起发行人租用的147地块厂房的机加工车间停产并开始拆机，

并已于 2015年 3月 28日完成搬迁。2015年 3月 31日，发行人与先导投资签署

厂房租赁合同终止协议。实际控制人承诺承担由于租用厂房可能对发行人及发行

人其他股东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能够有效的保护好发行人和发行人其他股东利

益；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规范运作，在资产、业务、人员、机构及财务方面与控股股东分开，具有独立

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租用控股股东厂房只是过渡期间的

安排，不会对发行人独立性和资产完整性构成影响，亦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

力构成不利影响。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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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之签署页。） 

第三节  结 尾 

一、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徐军律师、顾海

涛律师、邓学敏律师。 

 

二、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无副本。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吴明德 

徐  军 

顾海涛 

邓学敏 


